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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衞生署於2010年6月成立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

組，負責草擬《香港守則》。

• 政府在2012年10月26日至2013年2月28日進行了公眾諮詢，
以收集公眾和有關各方對《香港守則》的意見。

• 政府為《香港守則》定稿時，已參考:
– 世界衞生組織制訂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及相關建議

（包括於2016年發布的《終止不當促銷嬰幼兒食品的指引》）

– 本地最新情況

– 在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的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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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公眾諮詢

• 《香港守則》公眾諮詢 : 由2012年10月26日至
2013年2月28日

• 在收到的158 份意見書當中，

– 有87 份對《香港守則》草擬本表示支持。

• 認為《香港守則》在推廣和維護母乳餵哺及確保嬰幼兒食品的
品質和安全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 有63 份總體上不支持《香港守則》草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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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公眾諮詢 : 業界曾經提出的意見

• 《香港守則》應只涵蓋6 個月或以下的嬰兒食品。

• 要求把規管標籤和品質標準，與銷售手法的守則分開處理，
並應為前者立法。

• 《香港守則》不應就使用標識和商標施加限制。

• 《香港守則》令消費者不能獲取有關餵哺子女的資訊。

• 關注《香港守則》以自願性質推行能否取得成效。

• 多個界別都認為除實施《香港守則》外，建議政府應該擔當
領導角色，確保有足夠資源推廣及支持母乳餵哺，並就這
方面推出更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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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涵蓋範圍:
• 2016年世衞指引述明《國際守則》的涵蓋範圍，
應包括擬供36個月或以下嬰幼兒食用的較大嬰幼
兒配方產品和成長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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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香港守則》-1
營養成分和營養標籤 :
• 《香港守則》不包含營養成分和營養標籤的規定。

相關要求已受到2014年制定的法例所規管。

營養和健康聲稱 :
• 政府在2015年就36個月或以下嬰幼兒配方產品和食品

的營養和健康聲稱提出規管建議，並進行公眾諮詢。

• 政府現正擬備立法建議，有關營養和健康聲稱的規定
不會納入自願性的《香港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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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香港守則》-2
產品商標 :
• 《香港守則》不限制公司標識或產品商標於產品標籤

的使用，以便產品的識別。

產品資訊 : 
• 《香港守則》不會妨礙家長作出知情的選擇。

• 守則建議製造商和分銷商不應發出未經收件人許可
的配方奶推廣信息和廣告，但他們仍然可通過網頁，
或應顧客要求，提供確實無誤的產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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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香港守則》-3
符合《競爭條例》:
• 政府已因應競委會的意見調整《香港守則》內的條

文。最新修定的《香港守則》已徵詢競委會的意見，
並不違反《競爭條例》。

符合自由貿易原則 :
• 政府已徵詢了法律專家的意見，《香港守則》屬自願

性質，不會妨礙國際貿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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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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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內容

• 第1條－守則名稱
• 第2條－目的及範圍
• 第3條－定義
• 第4條－資訊及教育
• 第5條－向公眾推廣
• 第6條－在醫護機構進行推廣
• 第7條－向醫護人員提供資訊及推廣
• 第8條－標籤
• 第9條－推行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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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範圍

目的

• 《香港守則》旨在透過充分及不偏頗的資料和適當銷
售行為，維護母乳餵哺及確保指定產品獲得適當使用，
以達致為嬰幼兒提供安全及足夠的營養。

範圍

• 本守則涵蓋第3條所界定的指定產品的銷售手法，同
時也適用於有關使用指定產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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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香港守則》適用於下列擬供予年齡未滿36個月的
嬰幼兒的指定產品：

– 配方奶（包括嬰兒配方奶，較大嬰兒配方奶和特殊
醫用嬰幼兒配方奶）；

– 配方奶相關產品：奶瓶及奶嘴；及

– 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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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1
製造商及分銷商提供的教育

• 指定產品的製造商或分銷商不應舉辦或贊助有關母乳餵哺及
配方奶餵哺的教育聚會或活動，或製作及派發有關素材。

• 然而，製造商或分銷商可:
– 向市民大眾派發及複製由衞生署編製有關母乳餵哺及配方奶餵哺的資

訊或教育素材，並須在複製素材中確認衞生署提供資訊；及

– 製作、捐贈或派發有關嬰幼兒事宜（但不包括母乳餵哺及配方奶餵哺）
的資訊或教育素材

• 但該等素材不能展示任何配方奶或配方奶相關產品的名稱、
牌子名稱、產品圖像、標識及／或商標。 14



教育 – 2
製造商及分銷商以外人士提供的教育

• 製造商或分銷商以外人士可製作或派發提述嬰幼兒餵
哺及營養的資訊或教育素材，但該等資訊或素材:
- 不應包含任何配方奶及配方奶相關產品的牌子名稱、
標識或商標，也不包含配方奶及配方奶相關產品的任
何製造商或分銷商的名稱（但關乎公共衞生／風險或
旨在護理病人的事宜則除外）；及

- 應說明有關母乳餵哺、以補充食品餵食、配方奶餵哺
或使用奶瓶的相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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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 – 1
製造商及分銷商提供的產品資訊

• 製造商或分銷商可因應顧客要求，就特定牌子的
配方奶，奶瓶及奶嘴，提供資訊

– 經電子方式(例如網站、電郵)或實體方式(例如電話熱線、
零售處所或醫護機構)

– 但該等資訊僅限於確實無誤，亦不應包含任何可能貶
抑或不鼓勵母乳餵哺等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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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 -2
製造商及分銷商提供的產品資訊

• 任何人士如特別就配方奶預訂服務提供通告安排，該通
告應只包含有關訂購和交付運作的必須資訊 :
– 即公司標識及下列以文字格式列明的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方法；
訂購／交付方法；
配方奶產品的牌子名稱；及

– 不應包含任何其他圖片、圖像、產品標識或產品圖像；及
– 不應以任何方式推廣配方奶或該等產品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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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推廣 – 1

• 製造商或分銷商不應進行任何有關配方奶，奶瓶
及奶嘴的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
- 進行廣告宣傳
- 使用特別展示
- 給予獎品或禮品(例如產品的樣品)。

但不包括－
- 制訂任何價格政策和手法
- 單純為提供與配方奶訂購及交付、產品查詢和索取產
品資訊有關的顧客服務，而提供公司的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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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推廣 – 2
• 製造商或分銷商不應為推廣指定產品而直接或間
接索取嬰幼兒、準父母或年齡未滿36個月的幼兒
的父母的個人資料。

• 製造商或分銷商不應為推廣指定產品而邀請他們
參與活動，例如嬰兒表演、餵哺指導活動等，籍
以推廣指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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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推廣 – 3
• 製造商或分銷商可推廣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但
推廣手法須符合下列條件：

– 不涵蓋年齡未滿6個月的嬰兒；

– 不在醫護機構內進行；及

– 不推廣配方奶或配方奶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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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護機構進行推廣

指定產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不應：

• 提供免費的指定產品；

• 提供任何可能推廣使用某指定產品的器材、禮品
或服務；及

• 經醫護人員或醫護機構向任何人推廣或派發指定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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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醫護人員提供資訊及推廣

• 製造商及分銷商提供有關產品的資訊素材應限於科學及事實資料事
宜。

• 製造商及分銷商僅可為在機構層面進行專業評估或研究的目的，向
醫護人員提供指定產品。

贊助持續進修活動
• 製造商或分銷商本人或代表他／她的其他人士不應資助醫護人員或

醫護人員協會舉辦或參加有關母嬰健康的持續進修活動，除非符合
下列條件:
– 製造商及分銷商不應影響誰人擔任講者、討論主題以及誰可獲得贊助。
– 應申報與製造商或分銷商的任何利益關係。
– 製造商及分銷商不得藉持續進修活動派發任何禮品或物品，或推廣指

定產品。 22



產品標籤 – 1
附貼在指定產品 (配方奶，奶瓶及奶嘴，預先包裝嬰幼
兒食物) 的標籤不應－

• 包含可能貶抑或不鼓勵母乳餵哺、與母乳作出比較，或表示產
品近乎等同或勝於母乳的任何圖像、文字或其他陳述；

• 推廣奶瓶餵哺；及

• 傳達由某專業或其他組織所作的認可。

配方奶、奶瓶及奶嘴的標籤應清楚陳述母乳餵哺是餵哺
嬰幼兒的正常方法。在決定使用配方奶前，應先徵詢醫
護專業人士的意見，及了解其使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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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籤 -2 
配方奶的標籤要求:
• 以清楚、顯眼和可閱的方式，顯示下列詳細資料

– 以文字及／或容易明白的圖像表達有關適當沖調和使用的指
示；

– 以阿拉伯數字顯示建議食用該產品者的年齡；
– 說明不妥善沖調或把產品給予早於建議年齡的人士食用的健

康風險警告；
– 不同氣候情況下產品開封前後所需的貯存方法；
– 產品的批次號碼、製造日期和最後食用日期，須考慮氣候情

況和貯存方法；
– 生產商或分銷商的名稱和地址；及
– 一平勺奶粉的重量； 24



產品標籤 – 3 
配方奶的標籤要求:
• 以正楷標明 “重要告示”一詞，並在其下陳述“母乳餵哺是餵哺嬰幼兒

的正常方法。母乳是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和發育的天然食物。與以母乳餵
哺的嬰兒相比，食用母乳替代品的嬰兒或會增加腹瀉及其他病症的風
險。”

• 載有“警告”一詞，並在其下陳述－
– 嬰兒配方奶：“在決定以本產品補充或替代母乳餵哺前，應就是否

需要食用本產品而徵詢醫護專業人員的意見。為嬰兒的健康着想，
務須小心依照所有沖調指示。如在母嬰建立母乳餵哺前使用奶瓶餵
哺，你的嬰兒或會拒絕以乳房作餵養。”

– 較大嬰兒配方奶：“在決定以本產品補充或替代母乳餵哺前，應先
徵詢醫護專業人員的意見，你的孩子是否需要以配方奶餵哺。為嬰
兒的健康着想，務須小心依照所有沖調指示。” 25



產品標籤 – 4
配方奶的標籤要求:
• 在配方奶沖調指示之下載有下列陳述－

– “配方奶並非無菌的食品，在沖調過程中或會受到污染”

– “沖調擬供年齡未滿6個月的嬰兒飲用的配方奶時，每
次只應沖調一餐的分量，並以冷卻至不低於攝氏70度的
沸水配製”

– “把沖調後兩小時內尚未飲用的分量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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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及評估

• 鼓勵製造商及分銷商有責任依照《香港守則》的
原則和目的，監察其銷售手法。

• 政府會與社會各界通力合作，評估《香港守則》
的整體效益。衞生署會不時進行研究調查，以掌
握指定產品銷售手法的整體趨勢，並會整理和分
析市民大眾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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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母乳餵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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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秘書處: 衞生署

成員: 諮詢組織學術界

非政府機構

社會人士

醫護專業組織

架構

• 於2014年4月初，由食物及衞生局成立。

• 功能：建議及監察有關維護、推廣及支持母乳餵哺的策略及行動計劃



推廣母乳餵哺的措施

1. 加強社區對母乳餵哺的支持

– 加強向公眾推廣和教育，提升公眾對母乳餵哺的接
受和支持程度
鼓勵社會各界採用「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的政策
推廣和支持母親在公共場所餵哺母乳
加強監察本地母乳餵哺的情況

2. 加強醫療機構對母乳餵哺的支援

3. 制訂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30



衞生署家健康服務
母乳餵哺健康資訊 http://s.fhs.gov.hk/1i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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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瓶餵哺指引 : 
如何正確沖調配方奶粉及安全餵哺嬰兒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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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6至24個月嬰幼兒健康飲食的健康資訊

33

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life/child/child_otm_nutrition.html

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life/child/child_otm_nutrition.html


加強社區對母乳餵哺的支持

鼓勵社會各界採用「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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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為授乳僱員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包括：

1. 授乳時段
容許員工於產後最少一年內利用授乳時段擠奶
（在8小時上班時間內約有兩節30分鐘授乳時段）

2. 授乳間
 提供有私隱的空間，並設置舒適的座椅和電插座(連接奶泵)

3. 儲奶設施
 提供妥善存放母乳的冷藏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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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社會各界採用

「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的政策

 以支援在職媽媽持續餵哺母乳。

 製作了「讓母乳餵哺與工作相容」的指引

給僱主和僱員參考。

http://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workplace.html

http://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workplace.html


加強社區對母乳餵哺的支持

推廣和支持母親在公共場所餵哺母乳

37



甚麼是「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 歡迎家庭餵哺母乳

• 並支持他們隨時、隨地餵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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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餵哺母乳的建議措施

• 尊重媽媽可選擇在任何地方餵哺的自由。

• 不打擾餵哺中的媽媽，例如：不要求她們遮蔽身體、
停止或到其他地方餵哺孩子。

• 在可行情況下，為需要較多私隱的媽媽安排適當的
位置，例如：安靜的角落或遠離出入口的座位。

• 樂意協助餵哺母乳的母嬰，例如：向其他顧客解釋
此情況。

建議媽媽到洗手間內餵哺母乳是不恰當的
39



「母乳育嬰齊和應」社區運動

40

• 母乳餵哺友善食肆

• 母乳餵哺友善商場

• 母乳餵哺友善交通工具



母乳餵哺友善場所健康資源
http://www.fhs.gov.hk/tc_chi/breastfeeding/30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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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醫療機構對母乳餵哺的支援

42



加強醫療機構對母乳餵哺的支援

• 在2013年8月，醫院管理局宣布轄下八間設有產科服

務的公立醫院將逐步推行「愛嬰醫院」認證計劃，

以加強醫療機構對母乳餵哺的支援。

• 衞生署於2016年6月在轄下三間母嬰健康院推行「愛

嬰母嬰健康院」認證的先導計劃，包括西營盤母嬰

健康院，九龍城母嬰健康院和油麻地母嬰健康院，

預計在三年內完成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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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醫療機構對母乳餵哺的支援

• 衞生署制定了母乳餵哺政策，從不同途徑鼓勵和
支持母乳餵哺，政策包括：

訓練母嬰健康院的醫護人員；

為家長舉辦工作坊和提供各種教材；

通過母嬰健康院和母乳餵哺熱線提供指導，傳授技
巧；以及

舉辦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母乳餵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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